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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共同控制协议到期暨共同控制关系终止的 

法律意见书 

 

致：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百姓”或“公司”）的委托，就公司股东共同控

制协议到期暨共同控制关系终止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基于本所对有关事实

的了解及对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2、贵公司保证已向本所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影印本，并就有关事实进行了陈述与说明，且一切足以

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

贵公司并进而向本所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对于本

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

部门、贵公司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公司股东共同控制协议到期暨共同控制关系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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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4、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老百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之目的使

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公开披

露，并愿意依法对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老百

姓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共同控制协议书》到期 

 

2012年1月20日，泽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星投资”）及其实际控

制人EQT Greater China II Limited（以下简称“EQT”）与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谢子龙、陈秀兰夫妇签署

《共同控制协议书》，约定双方作为老百姓的共同控制人，在共同协商一致后通

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继续保持

对老百姓实施共同控制，任何一方均不单独控制或谋求单独控制老百姓。 

 

根据《共同控制协议书》第十条约定，该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至老百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期满时终止。 

 

经查询公开信息，老百姓已于201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

上述协议约定，该协议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期满时终止，即

截至2018年4月23日终止。经《共同控制协议》签署各方的同意并确认，《共同

控制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EQT与谢子龙、陈秀兰夫妇的共同控制关系终

止。本所认为，上述《共同控制协议》系协议到期后自动终止，《共同控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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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相关条款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真实、合法、有效，

自协议到期之后不再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根据《共同控制协议》约定，该协议截至2018年4月23日到期，自协议到期

之日起，协议双方不再具有共同控制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共同控制协议》到期前，谢子龙、陈秀兰夫妇

通过医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99,180,8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81%，陈秀兰

直接持有公司8,800,5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9%，谢子龙、陈秀兰夫妇合

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EQT通过一系列的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泽星投

资99.3%的股份，泽星投资持有公司92,840,66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58%。

谢子龙、陈秀兰夫妇和EQT为老百姓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2018年4月22日《共同控制协议》到期后，谢子

龙、陈秀兰夫妇通过医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99,180,8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1%，陈秀兰直接持有公司8,800,5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9%，合计持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医药投资为老百姓的第一大股东，谢子龙、陈秀兰夫

妇合计持股比例超过公司总股本的三分之一，就股东大会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权表决通过的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共同控制协议》的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自《共同控制协议》到期

之日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谢子龙、陈秀兰夫妇。 

 

（以下无正文）




